
 防伪码:201811303141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  

 

 

 

 

  

鉴定项目：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（建

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）的房地产价值评估鉴定 

委托鉴定方：海口海事法院 

受理鉴定方：*** 

鉴 定 人 员：*** 

估 价 日 期：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

报 告 编 号：***估字[2018]第 113 号 

 



 

 1 

 

 

目 录 

 

一、致委托方函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 

二、鉴定单位承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4 

三、鉴定人声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 

四、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 

五、估价鉴定结果报告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7 

六、估价鉴定技术报告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3 

七、附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9 

 



 

 2 

一、致 委 托 方 函 

 

海口海事法院： 

受贵法院委托，本公司对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

房（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）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11 月 26 日的房地产价值进

行了评估鉴定。 

受理委托后，由承办人主持，鉴定人对鉴定对象进行现场勘查，并对所

在区域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了解。在此基础上，遵循房地产评估的

有关规范，对鉴定对象房地产价格进行了评估测算。 

现本案已评估终结。估价基本内容及估价结果如下： 

鉴定对象：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（建筑面积为

152.88 ㎡）的房地产价值。 

鉴定目的：为委托方办理申请执行人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

行人赵楚雄、张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案标的提供价格参考。 

价值时点：2018 年 11 月 26 日 

价格定义：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11 月 26 日，鉴定对象在现有状况下，

能正常使用，采用在价值时点有效价格标准估价形成的客观合理的房地产价

值。 

鉴定人员根据鉴定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和技术标准，经

实地勘察及市场调查，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严密的测算，确定鉴定对象在

价值时点 2018 年 11 月 26 日的房地产总价值为 192.63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壹

佰玖拾贰万陆仟叁佰元整，单价为 12600 元/㎡，大写人民币壹万贰仟陆佰

元每平方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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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致 

   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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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估 价 鉴 定 单 位 承 诺 

 

本公司具有从事本次评估项目合法的资质和营业许可，并具有完成该

评估司法鉴定行为的专业技术能力，同时，对评估的行为后果负责。本公

司郑重承诺： 

1  实行司法鉴定公开制度。公开的内容包括： 

1.1  鉴定单位资质、鉴定人的姓名和执业资格； 

1.2  鉴定日程； 

1.3  鉴定方法，鉴定标准及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和技术规范； 

1.4  鉴定证据资料（应当保密的除外），  

1.5  应听证勘误的初步鉴定结果，鉴定结论； 

1.6  其他需公开的鉴定内容。 

2  严格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及有关诉讼技术委托程序进行估价鉴定活

动。遵循有关专业技术规范、技术路线进行专业技术工作，不违

反业已形成行业标准和公允的惯例。 

3  不以鉴定的方式肯定或否定当事人须向法庭陈述并由法庭质证、认

证的事实。 

4  本估价鉴定报告除向委托鉴定方提供正本，并按估价管理规范向有

关管理机构报备、送审外，鉴定单位承诺不制作本报告副本、复印件交付

委托鉴定方以外的第三人，并对委托鉴定方、当事人提供的鉴定证据资料

及在鉴定过程中所了解的鉴定对象有关资料保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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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鉴 定 人 声 明 

我们郑重声明： 

1、我们同意鉴定单位的指派，担任本次房地产估价鉴定的鉴定人，我

们具有相关的执业资格，具有完成该项鉴定的专业知识。我们保证在鉴定

工作中，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专业技术规范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公

平、公正、廉洁地进行鉴定工作,不作伪证。 

2、我们在本估价鉴定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。 

3、本估价鉴定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、

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鉴定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 

4、我们与本估价鉴定报告中的鉴定对象没有利害关系，也与有关当事

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。 

5、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进行分析，

形成意见和结论，撰写本估价鉴定报告。 

6、我们已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对本估价鉴定报告中的鉴定对象进行

了实地查勘、外观拍照。 

7、没有人对本估价鉴定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。 

8、本估价鉴定报告所依据的委托物资料为委托方提供，其合法性及准

确性由委托方负责。 

撰写本鉴定报告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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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

1、本估价鉴定报告有效期内政府有关税率、利率政策是稳定的，房

地产、建筑市场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。 

2、本估价鉴定报告依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委托方对资料的真

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因资料失实造成鉴定结果有误的，估价机构和鉴定人

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3、本估价鉴定报告和鉴定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鉴定目的下、报

告应用的有效期内使用，不得做其他用途和超过有效期使用。 

4、任何违规使用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和鉴定结果造成的损失及后果

等法律责任，受托鉴定方概不负责。 

5、估价鉴定报告中有关资料来源于当地政府、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、

委托方以及鉴定人员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。 

6、鉴定结果为在价值时点满足全部假设条件和限制条件下的评估价

值，若条件有变化，评估价值应做相应的调整或重新估价。 

7、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《房产登记信息查询

情况说明》，鉴定对象的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，现房已查封、已抵押。 

8、本次鉴定过程中，由于未能进入房屋内部进行查勘，通过一楼窗

户观察到室内已装修。鉴定人员对鉴定对象外观、公共部分进行现场勘查。

本次评估鉴定对象的装修状况设定为普通装修，若装修状况与实际不符应

做相应的调整。 

 

 

 

 



 

 7 

五、估 价 鉴 定 结 果 报 告 

一、委托鉴定方 

1、名称：海口海事法院 

2、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74 号 

二、鉴定方 

三、鉴定项目 

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（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）的

房地产价值评估鉴定 

四、案情摘要 

1、案由：申请执行人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楚雄、

张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诉。 

2、当事人： 

申请执行人: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； 

被执行人:  赵楚雄、张春艳； 

3、主要案情：申请执行人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楚 

雄、张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诉。涉案标的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 

中鹏苑 B-1-101 房（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）需进行房地产价值评估。 

五、鉴定过程 

2018 年 11 月 15 日，在承办人的主持下，申请执行人海口邦信小额贷

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楚雄、张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海南省海口

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（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）房地产价值鉴定，

由电脑随机选定***作为本案技术鉴定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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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1 月 26 日，承办人召集鉴定人员、申请执行人前往海南省海

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进行标的物现场勘查。由于被执行人不配

合，未能进入房屋内部进行查勘，通过一楼窗户观察到室内已装修。鉴定

人员对鉴定对象外观、公共部分进行现场勘查。申请执行人、承办人、鉴

定人员在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字确认。 

根据现有鉴定材料，经鉴定人员调查、分析和计算，技术鉴定单位于

2018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出具了***估字[2018]第 113 号《房地产估价鉴定报

告》，并随后向委托法院提交鉴定报告。 

六、鉴定对象概况 

1、地理位臵、周围环境和交通状况 

鉴定对象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，距秀英港约

10 公里，距海口西站约 3 公里，距美兰机场约 20 公里。区域有海口市人力

资源市场、名门广场、南宝商场、永安家私、海府路街道办、海南省卫生厅、

海南省档案局、海南省气象局、海南杏林不孕不育医院、嘉华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、龙舌破社区卫生站、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、海口市中亚学校、海南省

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、海口市福娃幼儿园、民生农贸市场、中国建设银行、

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等，生活服务设施及

公共配套设施完善，生活便利度好。区域道路有蓝天路、海府路、金坡路、

勤政路、银坡路等，区域有多路公交车经过，交通便利。区域基础设施开发

程度已达到“六通”（即通路、通讯、通电、供气、供水及排水）。区域内有

金棕苑、双龙苑、群芳花园、汇隆花园、南景花园、海南水苑、华锦名都、

中建花园、名门广场、蓝天丽城、金桃苑小区、三优花园、侨诚花园、和风

祥园等住宅小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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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鉴定对象状况 

鉴定对象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房，所在楼层为

1 层，总共 7 层。规划用途为住宅，建筑面积为 152.88 ㎡，建成年份约为 2005

年。外墙为涂料粉刷；大门为防盗门；铝合金窗，不锈钢防盗网封闭；1 部

电梯可直达；楼梯瓷砖踏步，不锈钢扶手；走廊公共部分瓷砖踏步，墙面为

瓷砖，天面为涂料；本次评估鉴定对象整体装修设定为普通装修。 

3、产权状况 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《房产登记信息查询情

况说明》，不动产权利人为张春艳，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

权利人 张春艳 共有方式 单独所有 

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11002197203310060 

不动产权证号 HK126841 登记时间 2007-04-26 

产别 其他房产 房屋性质  

房屋座落 海口市金坡路 6 号中鹏苑 B-1-101 

幢号 房号 房屋

结构 

所在

层 

总层

数 

建  筑 

面  积 

套 内 

面 积 

分摊土

地面积 

规划

用途 

 

房屋状态 

B 1-101 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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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2.88 

 

129.22 

 

--- 

 
住宅 现房已抵押，现房已

查封，现房无异议，

未限制  未关联期房 

 

七、鉴定目的：为委托方办理申请执行人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

被执行人赵楚雄、张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案标的提供价格参考。 

八、价值时点：2018 年 11 月 26 日 

九、价格定义 

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11 月 26 日，鉴定对象在现有状况下，能正常使用，

采用在价值时点有效的价格标准估价形成的客观合理的房地产价值。 

十、估价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。 

2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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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 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。 

5、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。 

6、海口海事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。 

7、委托方提供的鉴定对象相关资料。 

8、鉴定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和实地勘察所获取的有关资料。 

十一、鉴定原则 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：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，不同的利

用方式其所能为权利人带来的权益量不同，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

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。 

2、合法原则：在评估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守国家、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坚持规范操作， 以鉴定对象合法使用、合法处分

为前提估价。 

3、替代原则：根据市场运行规律，在同一商品市场中，或提供服务的

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，价格低者吸引需求，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

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和比较之后才决定

的，房地产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。在进行评估时，要求估价结果不得明

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。 

4、价值时点原则：由于房地产市场具有变动的特征，对于同一个鉴定

对象，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其价格亦可能发生升降。所以，应根据鉴定对象的

特点和委托方的具体情况，合理确定一个估价期日要求估价结果应是鉴定对

象在价值时点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。 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：评估价值应为在鉴定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

的价值或价格。鉴定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包括最佳的用途、规模、和档次，

应满足在法律上允许、技术上可能，财务上可行，价值最大化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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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鉴定方法 

鉴定人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鉴定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，并研究了委托

方提供及所掌握的资料，鉴定对象物业用途为住宅，经过实地勘察和调研，

近期鉴定对象周边类似物业出售案例较多，适宜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。

故本次鉴定确定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。 

市场比较法：将鉴定对象与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，

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，以此估算鉴定对象的客观合理

价格或价值的方法。 

十三、鉴定结果 

鉴定人员根据鉴定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和技术标准，经

实地勘察及市场调查，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严密的测算，确定鉴定对象在

价值时点 2018 年 11 月 26 日的房地产总价值为 192.63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壹

佰玖拾贰万陆仟叁佰元整，单价为 12600 元/㎡，大写人民币壹万贰仟陆佰

元每平方米。  

十四、鉴定人员 

 

 

 

十五、估价作业日期：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。 

十六、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

本报告书应用有效期为一年，即从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。  

 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